
B7 律师说法
www.shfzb.com.cn

2020 年 9 ? 7 ? 星期一

公众号运营需注意的法律风险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孔晓青 杨俊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著作权侵权风险

著作权也称版权， 是法律为保

护原创作者的合法权利而设定的，

其保护的对象可包含文字作品、 图

形作品、 音乐作品等。

因此， 在未经创作人或者是相

关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在公

众号中使用以上内容都存在侵权风

险。

1.擅自转载他人原创文章

很多公众号在运营过程中会转

载他人的原创文章， 一些运营企业

可能认为网络传播的内容可以随便

使用， 殊不知在转载或者复制他人

文章时， 必须经过权利人的同意，

这也是微信公众号中 “开放白名

单” 的作用， 开放了白名单即权利

人同意对文章进行转载、 复制或是

修改。

在 （ 2019） 粤 0192 民 初

30785 号案例中， 一家文化传媒公

司声称在后台征求同意的情况下复

制使用了 “海哥商业观察” 公众号

的文章， 但并未提供证据， 也没有

白名单记录， 法院以此认定该文化

传媒公司侵权。

还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企业认

为在获得白名单之后就可以随意对

文章进行编辑使用， 殊不知著作权

还包括作品的署名权以及保护作品

完整权。

因此， 即使获得白名单， 企业

在未额外获得特别授权的情况下，

不能恶意删除或者替换作者信息，

或者修改文章内容导致他人对文章

内容产生曲解。

笔者建议： 无论是对文章的转

载、 截取、 修改还是删减， 都应该

提前征得权利人的同意， 否则迟早

会为自己的 “无知” 而买单。

2.使用未授权的图片或艺术字

体

很多公司在编辑公众号时， 为

了文章内容的整体效果， 常常会在

网络中搜索并使用各类看似没有权

利人的图片或者艺术字， 但在使用

之后， 可能收到某些自称权利人的

维权机构发来的律师函， 告知涉嫌

侵权、 要求赔偿。

针对这类侵权案件， 主要存在

以下几种情况：

（1） “免费” 内容不一定真

的免费

目前有许多公共网站大量提供

免费的下载资源， 这些网站对企业

的下载行为没有任何限制， 甚至有

些网站明确网站内资源免费提供下

载， 但这些资源真的可以免费使用

吗？

在 (2011) 宁知民初字第 60 号

案件中， 某婴儿用品公司在一个公

开免费下载的网站上下载了 “汉

仪” 系列字体， 但由于该网站提供

下载的汉仪字体本身并未取得汉仪

公司授权， 法院由此认为婴儿用品

公司下载使用的字体无合法权利来

源， 判定婴儿用品公司侵权。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官方网站

也会注明其有权的字体或图片可供

免费下载使用， 但后面一般会标注

免费范围仅限于个人学习交流， 或

者非商业用途， 企业一定要看清免

费使用是否存在限制， 否则很容易

陷入侵权风险。

（2） 不同场景下使用同一图

片， 结果也会不一样

曾经有企业的公众号负责人与

笔者理论： “为什么聊天时使用输

入法中自带的图片不侵权， 但是放

在公众号中就侵权？”

实质上， 判断是否侵权的底层

逻辑还是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如果认定为合理使用， 那么就不算

侵权， 如认定属于商业使用， 则可

能被判侵权。

笔者建议： 如果企业有预算和

经济实力的， 应直接向权利人购买

文字及图片的使用权。

如碰到免费试用的字样， 一定

要确保没有限制范围， 或者明确商

业使用也属于免费， 并保留相关页

面及下载的证据。

3.在公众号嵌置音乐

目前针对公众号中嵌置音乐的

维权较少， 主要可能是侵权的数量

较少且权利人较分散， 导致维权成

本较高。

但正如图片及字体维权的来

临， 让人防不胜防。 也许在将来的

某一天， 某个营利组织会在获得多

数音乐制作人的授权下进行批量维

权。

笔者建议： 为防范于未然， 公

众号在播放音乐的同时也应当注意

授权问题， 企业可通过音著协这一

组织统一获取授权。

4.侵权豁免

除上述提到的合理使用情况下

的侵权豁免， 使用人为介绍、 评论

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作

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 可能属于侵权豁免。

常见的情形是对他人发表的内

容截取后进行评论， 但一定要注意

评论与截取内容的比例应适当， 同

时应仅仅针对评论所涉及的部分内

容进行截取。

人格权侵权风险

公众号的人格权侵权风险多发

于肖像权侵权， 如果使用场景等可

能引起他人对肖像所有者的负面评

价， 还可能侵犯权利人的名誉权。

笔者最近在处理的一起案件中

发现， 企业往往会把许多权利混淆

而落入侵权风险， 如一张照片可能

存在多种权利， 企业想方设法规避

了其中一种侵权风险， 不料又落入

其他侵权纠纷中。

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

况：

1.企业对商业性使用的错误认

识

肖像权的侵权认定标准主要为

以下两个条件：

（1） 使用他人可识别的肖像；

（2） 进行商业性使用或对肖像者有

损害。

因此， 是否属于商业性使用是

判断是否属于肖像权侵权的重要标

准。

有些企业通过自己运营的公众

号为明星的结婚生子表示祝贺， 也

有些企业借助明星的热点事件发表

一些科普性的公益文章， 他们认为

上述使用并非以营利为目的， 不涉

及侵权。

殊不知在司法实践中， 营利性

企业作为运营主体的公众号， 使用

明星等自然人的照片， 一般都会被

认定为属于企业自身形象宣传、 客

户引流和商业推广的商业用途， 因

此基本都会被认定为侵犯肖像权。

例如 （ 2018） 京 0105 民 初

61811 号案件下， 某化妆品公司声

称其在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内容都是

分享保养、 防晒的方法， 是公益性

质的， 没有商业用途。 但法院以该

公众号内的其他文章有营销和推广

内容， 进而认定该文章具有商业用

途。

而在 （2020） 粤 73 民终 698-

702 号案件中， 法院直接以涉案公

众号的介绍中载明公司主营家居用

品， 而且是知名品牌， 因此认定该

公众号内的文章具有商业用途。 上

述两家公司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

赔偿的结局。

笔者建议： 对肖像权的使用还

是需要以授权为前提， 如无法取得

授权的， 尽可能避免使用带有他人

肖像的照片或者图片。

2.代言还是侵权

实践中， 明星在其微博或其他

自媒体账号中发表的相关动态内

容， 常常会被很多企业引用， 以此

引出其业务的某个营销点， 对外进

行宣传。

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读者

认为该明星与这家企业存在代言关

系， 如果产生这种后果， 则该明星

有权要求该企业支付 “代言费”。

即便其公众号内容不会产生上

述误导， 但如果其在引用时使用了

明星照片和大篇幅文字内容， 仍有

可能构成肖像权和著作权的侵权行

为。

在 （2019） 浙 0192 民初 8246

号案件中， 某生物科技公司使用李

冰冰的照片， 并对其进行评论。

诉讼中， 该公司明确表示文章

提及李冰冰等人的名字， 但并不表

示图片中人物就是本人， 更不会让

人产生由李冰冰进行 “明星代言”

的误会， 但法院仍认定该公司侵犯

李冰冰肖像权成立。

3.使用自行拍摄的他人照片是

否属于侵权

网上搜集的照片、 图片等往往

容易侵权， 那么自行拍摄的照片著

作权属于自己， 应该就不会涉及侵

权了吧？

事实上， 这个理论也不一定正

确。

自行拍摄照片只能避免著作权

侵权风险， 如照片中有可以识别的

肖像， 仍会侵犯他人肖像权。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合理使用

原则仅适用于著作权侵权的豁免，

如企业拍摄明星的照片放于公众号

中， 然后再通过大量文字去评论，

就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 并无法因

为文本内容是用于评论而豁免侵

权。

笔者建议： 如对公众号使用材

料的权利类别无法清晰区分， 建议发

布前提供给法务或者法律专业人士审

阅，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违反法律规定

1.有奖销售不规范

根据 《规范有奖销售等促销行为

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规定： “本

规定所称有奖销售， 是指经营者以销

售商品、 提供服务或者获取竞争优势

为目的， 向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提供

奖金、 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 包

括抽奖式和附赠式等有奖销售。”

该规定增加了 “获取竞争优势”

这一范围， 明确了公众号发布的有奖

销售， 甚至是无费用支出下的抽奖活

动也需要遵守有奖销售的相关规范。

由此， 企业在公众号中发布抽奖

活动的 ， 应根据上述暂行规定的要

求， 明确公布奖项种类、 参与条件、

开奖方式、 奖品价值和规格等内容。

否则的话， 企业可能在不经意间

收到工商部门的处罚通知书。

2.内容违反广告法

公众号作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一个

窗口， 其中符合广告法第二条第一款

定义的内容应当遵守广告法的有关规

定。

针对药品、 医疗器械、 烟草、 婴

幼儿等产品， 广告法有明确的限制，

相关企业应当格外注意公众号发文的

内容边界。

企业公众号发文会受到广告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的规制。

同时， 基于公众号的内容长期存

在， 一些并没有被关注到的不合规内

容也可能在多年后东窗事发， 企业有

必要将发文内容提交给法律专业人士

审核， 并对公众号运营部门定期展开

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公众号运营的法律风险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总有企业不经意

间“踩了雷”。

最近我们处理了两起公众号引发的纠纷， 发现企业大多不是

没有相关法律意识，而是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认知，

最终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

为此， 笔者通过案例形式细致分析企业公众号运营中的相关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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